
 
 

 
 

 
 

 
 

陕西国际商贸学院学位评定委员会文件 
 

 

 

 

陕商院学位〔2024〕5 号 
 

 

 

 

 

 

关于下发《陕西国际商贸学院 

学士学位评定委员会章程》的通知 
 
 
 

各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 

为加强和规范学士学位授予工作，提高学士学位授予质 

量，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 

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法》精神， 设立陕西国际商 

贸学院学士学位评定委员会，经校学士学位评定委员会审 

定，学校校务会研究，现将修订《陕西国际商贸学院学士学 

位评定委员会章程》下发，请认真贯彻执行。 



 

 
 
 
 
 
 
 

附件： 《陕西国际商贸学院学士学位评定委员会章程》 
 

 

 

 

 

 

 

 

陕西国际商贸学院学士学位评定委员会 

2024 年 9 月 6 日 
 
 
 
 
 
 
 
 
 
 
 
 
 
 
 
 
 
 
 
 
 
 
 
 
 
 
 
 
 
 

抄送：校领导。 

陕西国际商贸学院党政办公室 2024 年 9 月 6 日印发 

 



 

 

 

 

 

附件 

陕西国际商贸学院学士学位评定委员会章程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和规范学士学位授予工作，提高学士学位 

授予质量，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高等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法》精神， 设立陕西 

国际商贸学院学士学位评定委员会，制定本章程。 

第二条 学士学位评定委员会是在委员会主席领导下，负 

责学校学士学位审查和授予，统筹协调学位管理工作的专门 

机构。 

第二章 组织结构 

第三条 学士学位评定委员会分为校学士学位评定委员  

会和学院学士学位评定分委员会两级，分别下设学士学位评 

定委员会办公室。校学士学位评定委员会办公室设在教务 

处，各学院学士学位评定分委会办公室设在学院教学办公 

室。作为日常办事机构，承担日常工作。 

第四条 校学士学位评定委员会由不少于 9 人的单数人  

员组成，每届任期 3 年；设主席 1 人，副主席 1 人，主席由 

学校主要行政负责人担任，副主席由学校具有教授、副教授 

或相当职称的负责人（学校校长， 主管教学、科学研究和研 

究生工作的副校长）担任。学士学位评定委员会组成人员应 



 

 

 

 

 

当从学校参与教学、科研的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负责 

人、教学科研人员中遴选。 

第五条 各学院学士学位评定分委员会，由不少于 7 人的 

单数人员组成，每届任期 3 年；设主席 1 人，副主席 1 人。 

分委员会主席由校学士学位评定委员会委员担任，分委员会 

副主席由分委员会主席提名，经学院研究后，报校学士学位 

评定委员会审批、备案。分委员会主要由学院长、学术专家 

（副教授、教授） 等人员组成。 

第六条 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由教务处处长担  

任、副主任由分管学籍学位工作的副处长担任、秘书由教学 

运行中心主任担任；学院学士学位评定分委员会秘书由教学 

办公室主任担任。 

第七条 学士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委员任期届满须进行 

调整，在任期内如有退休、辞职、工作调动、离校半年以上 

等情况的，须及时调整和补充。 

第三章 工作职责 

第八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法》， 学士学位评定 

委员会履行以下职责： 

（一）校学士学位评定委员会职责 

1.审批学士学位评定分委员会组成人员； 

2.审议学校学位授予实施办法和具体标准； 

3.审议学位授予点的增设、撤销等事项； 



 

 

 

 

 

4.对每位本科毕业生作出授予、不授予、撤销相应学 

位的决定； 

5.研究处理学位授予争议； 

6.受理与学位相关的投诉或者举报； 

7.审议其他与学位相关的事项。 

（二）学院学士学位评定分委员会职责 

1.审议本学院拟授予、不授予学士学位学生名单以及不 

授予学士学位的理由，并报校学士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批； 

2.对经校学士学位评定委员会审定不授予学士学位的学 

生，及时向学生本人作出说明或解释； 

3.提出对授予学位有争议事项的建议和意见； 

4.处理校学士学位评定委员会交办的事宜。 

（三）学士学位委员会办公室职责： 

1.提出制定或修订学校学士学位相关政策和规定的建 

议； 

2.提出制定学士学位授予有关的工作方案和具体标准的 

建议； 

3.对各学院学士学位评定分委员会提交的授予、不授予 

学士学位学生名单进行资格复审； 办理学位申请审批手续； 

4.组织校学士学位评定委员会会议； 

5.整理学位档案，发布授予学位公告，制作并发放学位 

证书，向上级和有关部门报送学位信息材料； 



 

 

 

 

 

6.受理有关学位评定和学位授予的争议和投诉； 

7.承担国务院学位办、省学位办、校学士学位评定委员 

会布置授权的有关工作。 

第四章 工作程序 

第九条 学士学位评定（分）委员会作出决议，应当以会 

议的方式进行。 

第十条 学士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召开会议，应当有全 

体组成人员的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决议事项以投票方式表 

决， 由全体组成人员的过半数通过。不能采用通信、委托投 

票的方式，表决结果经主席及全体委员签字后， 由主席或副 

主席当场宣布生效并备案。 

第十一条 学士学位评定（分）委员会讨论的议题如果涉 

及委员本人时，该委员应当回避。 

第十二条 学士学位评定分委员会主席不能参加校学士  

学位评定委员会会议时，可指定本单位分委员会委员列席会 

议，并负责汇报本单位学士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工作情况。列 

席人员不参加表决。 

第十三条 学士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委员不得违反法律 

法规、校纪、校规和本章程的规定，不得徇私舞弊，滥用职 

权。 



 

 

 

 

 

第十四条 对违反本章程规定的委员，情节轻微的，由主 

席批评教育；情节严重的，由校学士学位评定委员会会议决 

定取消其委员资格。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五条 本章程自 2025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由校学士 

学位评定委员会负责解释。 

第十六条 修改本章程，须经学校学士学位评定委员会审 

议通过。 


